
玉溪市民族中学

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专项资金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（云财教【2017】65号）要求，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平均每生每学年2000.00元的补助资金，用于学习和生活费的开支，其中一等为每生每学年2500.00元，二等为每生每学年1500.00元。实施对象为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切实保障资金及时发放至家庭经济学生手中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民族中学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 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（云财教【2017】65号）要求，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平均每生每学年2000.00元的补助资金，用于学习和生活费的开支，其中一等为每生每学年2500.00元，二等为每生每学年1500.00元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有中央和省级按照8:2的比例分担，其中省级分担部分由市财政全额承担，切实保障资金及时发放至家庭经济学生手中。实施对象为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切实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情况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权利，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。根据2023年在校发放人数核算出人数为547人，人均每年标准为2000.00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一等每生每年2500.00元；二等每生每年1500.00元。本预算项目2024年将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47人进行资助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一等为每生每学年2500.00元，二等为每生每学年1500.00元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有中央和省级按照8:2的比例分担。

一等国家助学金：2500.00元/人*104人=260000.00元

二等国家助学金：1500.00元/人*443人=6645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一等每生每年2500.00元；二等每生每年1500.00元。本预算项目2024年将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47人进行资助：2024年申报数924500.00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金额55470.00元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目标，使教育质量得到更快提升，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，基本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、高水平教育的需求；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资助体系，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，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、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。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，确保不让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失学。

